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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場所防火標章（規劃設計階段） 

申請作業說明 

一、 背景說明 

建築物公共場所防火標章基於行政院 90 年訂頒之維護

公共安全方案創始初衷，以超越法規要求的思維，考量實務

使用空間存在之火災風險，及實際可能發生火災時能具限縮

火煙波之安全管理方案及緊急應變方案，以達減少災害衝擊

（人命安全及確保財產）之目標，由建築物空間之使用人或

所有權人提出安全管理及緊急應變等文件進行風險辨識之審

查。 

然而多年由既有建築物推動中發現，不同使用行為及收

容人員特性為實務使用所存在的風險的關鍵，藉由安全管理

仍未能減少災害衝擊的情形，故有建築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

設備等硬體配合之必要，然而此在既有建築進行改善通常十

分困難，故自 113年起推動建築物公共場所防火標章（規劃

設計階段），並於領有使用執照時補充文件後即可快速審視

核發防火標章。 

二、 依據 

建築物公共場所防火標章作業要點第伍點（審查標準）

第三項：「為推動領有使用執照前申請認證，得免除第二項

有關文件，並於領得防火標章於領有使用執照六個月內補全。

唯第四款有關消防防護計畫書應依第一項第三款之緊急應變

計畫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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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第伍點第二項有關文件（法規要求之自我管理相關

文件）應併使用執照影本，於領有使用執照六個月內補全，

詳如附件三。 

三、 申請時機 

為推動防火標章（規劃設計階段），建議應於開工前提

出申請，並於竣工前提出變更設計，以就硬體設備部分考量

風險進行設計，並依建築物公共場所防火標章作業要點第伍

點審查標準第三項，於取得使用執照半年內提出「安全管理

計畫」、「緊急應變計畫」進行審查，通過後核予防火標章。 

四、 申請應提出之文件(依建築物公共場所防火標章申請及使用

須知第參點) 

1、 申請書（如附件一）。 

2、 自主管理應變計畫書 

（規劃設計規段應載事項如附件二）。 

（1） 防火避難風險評估 

（2） 安全管理計畫 

（3） 緊急應變計畫 

五、 建築物公共場所防火標章（規劃設計階段）審查原則 

依據113年2月6日委員會議決議如下： 

1、建築物應整棟設置自動撒水設備（包含避難走道、管委

員使用空間及各集合住宅空間）。 

2、管委會使用空間應設置排煙設備或依實際使用空間火災

風險進行避難安全性能驗證安全者，得免設排煙設備。 

3、各樓層應有兩個不同方向避難至安全梯之路徑，該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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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自成防火區劃。 

4、 建築物平面有內凹設計者，考量火煙波及，其內設置之

陽台應延伸配置自動撒水設備。 

5、 應有提出消防人員易及進入至安全梯或緊急用昇降機之

淨空路徑。防災中心及監控室僅限設於地上一至二層及

地下一層。 

6、 考量地下停車空間之防火避難性能，其防火避難安全性

能設計應符合「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地下停車空間防

火避難安全設計原則」 

7、 地下停車空間供電動車之充電設備應依用戶用電設置規

則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有關規定確保其本質安全並提出

安全管理計畫外，其停放空間設計應留意以下事項： 

（1） 充電空間應自成防火安全區劃，該區劃應能以連動裝

置於充電設備或電動車火災時感應即啟動關閉形成區

劃。 

（2） 充電空間與相鄰停車空間宜保持適當距離，並規劃可

供維修及行動不便者通行之操作空間。 

（3） 充電空間不宜規劃於鄰近高風險區，以避免火災波及

（例如機房、垃圾處理間等） 

（4） 充電空間及電動車停放空間如若為車道轉彎處宜設置

防撞等保護設施。 

六、 使用期限 

1、防火標章有效期限自核發日起三年。如需繼續使用該標

章者，應於屆滿限期前六個月，重新申請展延使用標

章，期滿前未重新申請，由本中心註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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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續領有標章九年以上之建築物或場所，有效期限自核

發日起四年。 

七、 申請費用(依據「建築物公共場所申請及使用須知」第伍條) 

1、以建築物申請，同一張建造執照為一案申請。 

2、申請費用以樓地板面積500平方公尺為一基本單位，每逾

一基本單位收取5,000元。上限費用為新台幣30,000元。 

3、經審查同意核發防火標章者，應於核准日期前提送防火

標章維持計畫書並繳交追蹤管理費用新台幣3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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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建築物公共場所防火標章(規劃設計階段)申請書 

下開工程屬    □ 集合住宅              □ 住商建築               □ 其他建築 
依建築物公共場所防火標章作業要點，檢同建築物公共場所防火標章報告書，謹請審查。 
此致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起造人                                 印 
民國      年    月    日 

起
造
人 

公 司 名 稱  統 一 編 號  

負 責 人  電       話  

住       址 □□□ 

(簽 章) 通   訊   處 □□□ 

承
造
人 

營造業名稱  統 一 編 號  

負 責 人  電 話  

登記證等級字號  

(簽 章) 營 業 地 址 □□□ 

設
計
人 

建 築 師  開 業 證書 字號  

事務所名稱  電       話  

(簽 章) 事務所住址 □□□ 

報
告
書
撰
寫
單
位 

公 司 名 稱  統 一 編 號  

負 責 人  電       話  

E - M A I L  傳       真  
(簽 章) 

住 址 □□□ 

建 築 物 名 稱  

建
築
地
址 

所屬行政區           省(市)          縣(市) 

地       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等     筆 

地       址  

基
地
概
要 

建築線指定       年      月      日          字        號 

法定建蔽率 % 法定容積率 % 

基地面積合計 m2 騎樓地面積         m2 其   他 m2 

土地使用分區

或 編 定 用 地 
 

建

築

概

要 

工 程 類 別 □新(增、改、修)建    □變更設計     

建築物用途  設計建築物高度 m 

建 築 面 積 m2 總樓地板面積   m2 

設計建蔽率 % 設 計 容 積 率  % 

構 造 種 類  工程造價概算  

層 棟 戶 數 幢    棟   地上    層  地下    層 共    層    戶 

雜項工作物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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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建築物公共場所防火標章（規劃設計階段）自主管理應

變計畫書應載事項 

一、 建築物之概要： 

1、 建築概要表（附表一）。 

2、 周圍現況圖。 

3、 建築計畫概要。 

4、 設備計畫概要(管道間、消防設備、防災機具、電動車充電

設備）。 

二、 防火避難計畫基本原則： 

1、 防火避難計畫上之特徵。 

2、 基地與道路之關係。 

3、 避難層之位置。 

4、 防火區劃及防煙區劃。 

5、 安全區劃。 

6、 各層區劃圖。 

7、 防災設備系統概要。 

8、 防災設備機器一覽表（附表二）。 

9、 內裝計畫。 

10、 特定事項。 

三、 火災感知、通報及避難誘導（圖面應將各項設備合併記入）： 

1、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2、 緊急電話。 

3、 向消防機關通報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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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緊急廣播設備。 

5、 緊急照明設備及標示設備。 

6、 避難指示之方法。 

四、 避難計畫： 

1、 避難計畫概要。 

2、 標準樓層之避難計畫。 

3、 特殊樓層之避難計畫。 

4、 避難安全性能驗證。 

5、 屬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之四第一項第二款者，應依

大型空間暫時避難據點規劃設計指導原則檢討設置暫時避

難據點。 

五、 排煙及消防活動： 

1、 排煙設備概要。 

2、 排煙系統說明圖。 

3、 排煙口位置圖。 

4、 緊急用進口位置。 

5、 緊急用昇降機。 

6、 室內消防栓設備。 

7、 各種滅火設備、其他。 

8、 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 

9、 如設有屋頂直昇機停機坪者，並應包括屋頂直昇機停機坪。 

六、 管理經營： 

1、 中央管理室。 

2、 各設備之作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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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維護管理體制（含組織、人員）。 

4、 維護管理方法（如防火避難設施、消防安全設備、用電安全

管理、燃氣設備安全管理、發電機管理、電動車安全等，管

理之方法、檢查頻率及表單等）。 

七、 緊急應變及防災教育訓練： 

1、 依規模及使用型態制訂之應變計畫 

2、 完整指揮之體系及分組 

3、 明確之權責及任務 

4、 內外有效及明確之通報機制 

5、 具有初步控制火災之能力 

6、 具有能提供消防救災人員資訊之能力 

7、 完整有效之病患疏散及後送計畫 

8、 符合使用型態之防火安全教育訓練、演習及宣導，並能考

量不利但極可能發生之災害情境演練 

八、 附圖： 

1、 各層平面圖。 

2、 各向立面圖。 

3、 剖面圖。 

4、 其他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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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法規要求之自我管理相關文件 

一、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書及主管機關申報結果通知

書及資料影本。 

二、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及當地消防機關收執之證明

文件與資料影本。 

三、 遴用防火管理人、消防防護計畫書及其相關證明文件影

本與資料（如照片、錄影帶、CD-ROM等）。 

（消防防護計畫書應依建築物公共場所防火標章（規劃

設計階段）審查之緊急應變計畫修正有關內容） 

四、 使用規定之防焰物品及其材料文件影本。 

五、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證明文件本（含商業或住宅火

險）。 

六、 建築物各樓層使用執照建築及消防竣工圖(A3 縮印影

本)及現場照片。 

七、 其他必要之文件、資料(含室內裝修圖及室內裝修合格

証明文件， 並須加註各空間之用途)。  

 


